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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林莉庭
電話：05-2254321#367
傳真：2251305
電子信箱：emalin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輔字第113095681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.pdf (113ED54050_1_08095820365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113年度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校園性別事件及體罰事件第4次聯繫會議」宣導事

項，請貴校加強宣導並落實執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署113年12月30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3580840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有關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宣導事項，請各校務必配合辦

理如下：

(一)依教育部113年12月9日臺教學（三）字第1130116552 號

函示，為學校進用或運用社團教師，確依性平法第 30 

條及「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通報資訊蒐集及查

詢處理利用辦法」規定進用或運用前即應依法查詢，避

免進用或運用有性侵害之犯罪紀錄、有性侵害、性騷

擾、性霸凌、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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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倫理、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、兒童及少年

性剝削防制條例之不適任行為者，已進用或運用者應定

期查詢。

(二)請學校進行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及政策宣導時，務必於教

職員工生之集會場合、研習活動、各項會議等公告周

知，並請妥為運用學校網頁公告之型式，以達向親師生

持續推廣宣達之效益。

(三)國教署彙整各部會113年度公告之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

教學或宣導資源(如附件)，請學校透過多元管道進行宣

導，以持續提升校內教職員工生對於數位網路性別暴力

防治議題之認識。

(四)教育部114年4月20日至5月11日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

辦理「114年性別平等教育日展覽」活動，請學校鼓勵師

生踴躍參與，並妥適規劃相關響應宣導活動，透過課程

議題之融入，以深化性別平等教育在校園之實踐。

(五)依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」（以下簡稱防治準則第 32

條2項規定，處理結果內容包括「事實認定」、「處置措

施」及「議處結果」，下列情形可視為「處理結果」:

１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性平會）認定事實不

成立，無須進行懲處程序。

２、 性平會認定事實成立，但只需由性平會決議處置方

式，依現行法規無須移送其他單位進行懲處程序，例

如(僅舉常見情形):

(１)僅需採取性平法第26條第2項之處置。

(２)行為人為專任教師，認性侵害成立，或性騷擾、性
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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霸凌行為成立有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

要，免經教評會審議，由性平會直接議決。

(３)行為人為兼任代課或代理教師，認性侵害成立，或

性騷擾、性霸凌行為成立有終止聘約且終身不得聘

任為教師之必要或有終止聘約且1 至4年不得聘任

為教師之必要，免經教評會審議，由性平會直接議

決。

３、性平會認定事實成立，依現行法規尚須移送其他權責

單位如：學生獎懲委員會、教師評審委員會、教師考

核會或職員工考績委員會……等 進行懲處程序，應待

懲處程序完成後，方係「處理結果」，爰請學校應確

認懲處程序完成後，再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、被害人及

行為人處理結果及教示申復資訊。

(六)依教育部113年11月4日臺教學（三）字第1132804859 號

函釋，有關校園性別事件當事人依「 性別平等教育法 

」（以下簡稱性平法）提起申復案件之後續行政救濟管

轄與處理，依性平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但書略以， 校園

性別事件之被害（學生)對學校處理結果不服，向主管機

關提出申復，行為人亦向學校提出申復時，依防治準則

第33條第3項規定，由學校報主管機關併案審議；另有關

申復時點： 教師部分，為齊一事件當事人之 申復時

點，請學校於報主管機關核准教師議處案件時，依性平

法第36條第3項規定通知申請人或被害人得就 事件之調

查與議處決定結果提出申復；軍訓人員之申復時點，應

俟教育部通過最終議處結果，交由學校依據性平法第36

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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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3項通知處理結果，並依第 37 條第1項教示雙方當

事人提出申復。

(七)依教育部113年12月4日臺教學（三）字第1132805502 號

函(如附件），修正113 年4月18日臺教學（三）字第 

1132801903號函所訂之「性平法第 37 條第 1 項但書規

定向主管機關申復審議流程 圖」 1 份， 審 酌 原 列

交回學校依法處理（重啟調查、重為決定）段恐未能符

應性平法第37條第3項後段所定限學校於40日內完成調查

之規定，爰予修正經主管機關申復審議為有理由者，逕

交回學校依法處理。另針對校園性別事件雙方當事人提

出申復時點有落差之申復審議時程之疑義 ，請學校注意

相關辦理之程序，以避免後續審議結果 出現歧異之發

生。

(八)請學校辦理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性平相關

研習時，加強宣導下列事項及函釋：

１、性平法第33條第2項但書規定，行為人為校長、教師、

職員或工友者，應成立調查小組，且其成員 應全部外

聘(併參教育部113年6月3日臺教學(三)字第

1132802434號函 )。

２、性平法第 33 條第 3 項規定，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

平等意識，女性成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二分之一，且

其成員中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

數，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。

３、性平法第33條第4項規定，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，調

查小組成員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。但被害

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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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要求不得通知被害人

現就讀學校，且經學校性平會認定無通知必要者，不

在此限。

４、防治準則第12條規定，事件管轄學校與行為人現 所屬

學校不同者，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現所屬學校派代表

參與調查，被通知之學校不得拒絕。

５、防治準則第24條第2款規定，當事人持有各級主管機關

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有效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

者，調查小組成員應有具備特殊教育專業者。

(九)依教育部104年7月15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40091045 號

函，處理特教生涉及校園性別事件，採取必要之措施協

助雙方當事人時，應將該措施列入該等特教生之個別化

教育計畫(IEP）或個別化支持計畫 (ISP），以協助特教

學生學習及發展，維護其受教權益。調查小 組 應釐清

事件經過並 研議符合該等當事人需要之教育處置措施或

輔導協助事項。

(十)依教育部108年2月26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80022818 號

函，如事件當事人於學校處理過程指摘相關人員涉有行

政疏失，或調查小組發現學校明顯違反性平法規定程序

之情形時，應載於調查報告，向學校提出處理建議，據

以策進性別平等教育之推動。

三、國教署於113年11月15日函釋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

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」（以下簡稱解聘辦法）第16條適

用疑義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解聘辦法第12條規定略以，校事會議成員包含：校長、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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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家長會代表1人、行政人員代表1人、學校教師會代

表1人、教育學者、法律學者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

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1人。

(二)解聘辦法第16條規定略以，為強化調查小組之專業性及

公正性，校事會議組成調查小組時，各主管機關應從調

查人才庫推舉3倍到5倍學者專家，供學校遴選3人或5人

為委員，並應全部外聘。另明定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，

應邀請學校教師會代表及學校家長會代表陳述意見；學

校無教師會者，應邀請該校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

陳述意見。其立法意旨為讓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，應邀

請校事會議成員以外的教師會代表及家長會代表陳述意

見，以協助學校案件之調查。惟上開教師會代表及家長

會代表僅有陳述意見並無參與決定之權限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、本府教育處特幼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課程發展科 （均含附件）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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